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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军 张群山

电话 0551--64846018 0551--64846153

传真 0551--64846000 0551--64846000

电子信箱 xlyyzj@163.com xlyyzj@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79,320,654.55 846,044,262.65 846,044,262.65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45,933.72 18,740,739.94 18,740,739.94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613,379.62 14,213,889.47 14,213,889.47 -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768,022.68 29,059,356.53 29,059,356.53 -3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7 0.0600 0.0600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7 0.0600 0.0600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1.84% 1.73% -0.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229,514,

020.41

2,237,532,

801.65

2,237,532,

801.65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4,343,

196.01

1,112,442,

099.60

1,112,442,

099.60

2.8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26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国有法人 11.48% 35,842,137

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 国有法人 5.86% 18,286,558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5,332,030 15,332,030 质押

7,600,

000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 国有法人 3.08% 9,621,90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2% 8,800,00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7% 7,100,000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4% 7,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安盛医疗健

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1,799,900

曾纪锋

境内自然

人

0.56% 1,761,283 质押 597,400

赵军

境内自然

人

0.46% 1,434,3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公司股东中，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无为

制药厂、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和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安徽省无为制药厂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35,842,137股；公司股东安徽省马鞍

山生物化学制药厂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8,880,000股；公司股东赵军通过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434,301

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932.0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89%；实现营业

利润1,886.7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97%；实现利润总额2,502.3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4.5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51%。

（2）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实施，报告期内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1,767.47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金额17,935.84万元。

②公司无为药厂搬迁项目按计划实施，报告期内投入金额2,407.68万元，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16,953.24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整合公司产品分类集中管理的需要，根据2015年1月8日第六届十八次（临时）董事

会决议，决定将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变更为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进

行管理，变更后的分公司名称为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其营业场所和经营

范围保持不变，原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注销法人资格。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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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于2015年8月26日

在公司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6日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其

中公司董事杜力先生因公出差特授权委托公司董事章绍毅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

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桦木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式书面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票9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二、通过《关于聘任徐祝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祝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止。

同意票9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个人简历

徐祝兵先生：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2001�

年8月加入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2年11月至2007年10月历任蚌埠市第

一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部副经理、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07年10月加入

本公司工作，历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营销管理中心主任、

新药销售公司总经理。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意 见

作为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他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

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无违规担保行为。

2、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3400万元，无逾期担保。

3、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二、对公司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致同意聘任徐祝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任职资格。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履

行了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工作能力

能够胜任所聘任的岗位。

公司独立董事： 何广卫、杨敬石、张瑞稳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水电 股票代码 002060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广喜 林广喜

电话 （020）61776998 （020）61776998

传真 （020）82607092 （020）82607092

电子信箱 lgxi-0731@163.com lgxi-073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股票简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50,938,599.11 2,479,690,517.88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860,622.34 49,674,754.38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1,174,135.48 47,233,127.43 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152,828.27 82,349,267.77 2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6 0.0826 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6 0.0826 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2.00%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942,931,654.28 12,607,608,348.52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34,002,511.37 2,495,834,892.00 1.5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票简称 58,96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34.53%

207,574,

416

0

华夏资本－工商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

银行部

其他 0.86% 5,168,368 0

张海坚

境内自

然人

0.70% 4,235,548 0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华融·涌峰1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64% 3,876,718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

金1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4% 3,85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服

务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3,529,195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收

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3,335,88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3,193,23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兴业事件驱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3,008,845 0

陈铕钍

境内自

然人

0.49% 2,928,39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常态，贯彻“建设活力水电，扩大品牌效应”

的发展定位，坚持以“工程建设＋实业投资＋资本运营” 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加强规范管理、资源

整合、提质增效，在坚持做大做强水利水电、地铁盾构等施工主营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水力、风力、

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业务，加强资本运营，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指标任务。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

总资产12,942,931,654.28元， 比上年度末增长2.66%； 营业收入2,650,938,599.11元， 同比增长

6.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0,860,622.34元，同比增长2.39%。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上半年合并范围新增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控股的乌鲁木齐市启

明星风电能源有限公司、哈巴河县粤洋新能源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华福新能源有限公司3家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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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4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13人，实际参会董事13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题并作出如下决

议：

一、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2015年8月28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

告》。

二、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和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2015年8月28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三、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详见2015年8月28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四、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该议案需报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额度10

亿元的综合授信。

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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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15

年半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董事会编制

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本专项报告募集资金包括本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2013年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1〕1098号文《关于核准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核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于2011年7月委托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股票85,987,278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9.5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2,461.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

238.16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9,223.64万元，于2011年8月1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1日出具的深鹏

所验字〔2011〕0267号验资报告审验。

2．2015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2015年半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837.00万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已使

用募集资金72,385.8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7,147.40万元。 其中本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执信支行（以下简称“光大执信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招行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新塘支行” ）

三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合计为1,601.76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水安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天平架支行”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

额为7.67万元， 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余

额为5,537.97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比实际应有余额6,837.84万元多309.56万元，差异原因为：本公司光大执信

支行、招行开发区支行、中行新塘支行三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产生利息收入223.13万元（其中利

用利息收入投资安江水电站项目12.18万元），募集资金使用发生的手续费支出0.65万元。 广水安江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产生利息收入19.47万元 （其中利用利息收入投资安江水电站

项目11.32万元），手续费支出0.48万元。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产生利息

收入75.62万元，手续费支出0.14万元；开户预存0.09万元。下属公司汇入16.03万元。由于单位以万元

计，四舍五入导致差异0.01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核实、总经理审核、董事长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

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执信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三个专用账户，其中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执信支行专户账号为：3867018800004071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开发区支行专户账号为：0209001950104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专户账号

为：715957760288。

为进一步规范子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广水安江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开设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3602073029200323014，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累计向该专用账户转入募集资金款项39,

287.82万元，该专用账户余额为7.67万元；同意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开设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账号：740662288233，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累计向该专用账

户转入募集资金款项8,531.40万元，该专用账户余额为5,537.97万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如下：

金额单位：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执信支行 38670188000040719 173,248.2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 020900195010405 2,362,077.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 715957760288 13,482,268.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 3602073029200323014 76,667.9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 740662288233 55,379,717.77

合 计 71,473,979.81

注：本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原账号为865114651708094001，因系统升

级导致账号变更为715957760288，实际账户未变。

3．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2011年8月18日，本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商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执信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

新塘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年10月10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水安江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鉴于本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未实施完毕的投资项目

“Ф8780mm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的实施主体已变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2014年4月22日，本公司及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保荐机构有权随时对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本公司（子公司）、保荐机构及银行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彼此之间均依照协议履行，履行情况良好。

二、发行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98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

不超过9.4亿元（含9.4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2013年1月18日，本公司发

行第一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4.7亿元，票面利率为5.50%。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70万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530万元，于2013年1月23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偿还商业银行贷款30,000万元，补充流动

资金16,530万元，总金额46,53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账户余额6.91万元（为利息收入）。

本公司2014年9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4年9月26日召开的201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议案》。由于受保荐机构因素影响，导致本公

司未能根据发展需要实现公司债券发行的需求，公司终止第二期公司债券4.7亿元发行工作，调整融

资方式。

三、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会计截止日：2015年6月30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125,753.64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37.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8,915.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787.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78%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投项目：Ф8780mm

盾构施工设备购置

项目

是

39,

223.64

39,

223.64

837.00

33,

097.98

84.38%

1,

662.55

否 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投项目：安江水电站

工程项目

否 40,000 40,000 0

39,

287.82

98.22%

1,

891.74

是 否

公司债券募投项目：

偿还商业银行贷款

否 30,000 30,000 0 30,000 100%

公司债券募投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6,530 16,530 0 16,530 100%

3,

554.29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25,

753.64

125,

753.64

837.00

118,

915.80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

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如

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125,

753.64

125,

753.64

837.00

118,

915.80

-- --

3,

554.2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Ф8780mm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报告期，Ф8780mm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投入三台盾构机

进行生产，剩余一台盾构机正在购置实施当中，未完成预期产值，导致Ф8780mm盾构施工设备购

置项目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未达到预期目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20,631.02万元，其中

Ф8780mm地铁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投入8,031.02万元，安江水电站工程项目投入12,600.00

万元；在募集资金到位前6个月内，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投入12,531.02万元，其中

Ф8780mm地铁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投入8,031.02万元，安江水电站工程项目投入4,500.00万

元。 根据相关规定，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出了先期投入的部分自筹资金12,531.02万元。 本次置

换已经2011年9月23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指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2011年11月28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7,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2011

年11月28日至2012年5月28日，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2012年3月5日，本公司全额实施了本次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2年5月25日，本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2年7月27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

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7,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自2012年7月28日至2013年1月27日，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2013年1月25日，本公

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3年11月22日，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7,0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2013年11月23

日至2014年5月22日。 2014年5月19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为6,837.84万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用于继续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注：本表中募集资金总额和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口径

计算。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拓展轨道交通工程市场，扩大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高工程施工利润水平，本公司

2013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3年12月30日召开的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本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未实施完毕的投资项目“Ф8780mm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 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全资

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账号：740662288233。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2.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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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秀华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

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附：张秀华女士简历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张秀华女士简历

张秀华，女，汉族，1971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95年7月参加工作，高级工程师、水利

造价工程师。 2010年10月起任本公司审计监督部副经理，2015年8月25日起担任本公司监事（职工

代表监事）。 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监督部副经理。

张秀华女士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等职务，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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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4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了通

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要求，《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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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

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8月27日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19层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远方先生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谢

彦辉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2,106,798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35.284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2,106,798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5.2846%，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中信协诚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投资参股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2,10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投资建设新疆粤水电哈密十三间房风电项目一期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2,10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一期）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

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4,53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207,574,416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4,53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四）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二期）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

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4,53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207,574,416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4,53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五）关于拟签署新城东方丽园（三期）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4,53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207,574,416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4,53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六）关于承接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0,074,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2,032,382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901%；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2,032,382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七）关于承接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0,074,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2,032,382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901%；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2,032,382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八）关于承接高州市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0,074,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2,032,382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901%；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2,032,382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九）关于承接仁化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0,074,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2,032,382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901%；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2,032,382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2,10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回避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学琛、林映玲。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章程指引》、《股东大

会规则》、《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